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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东县民政局关于全县村 （社区）调整合并结果的公告
为进一步统筹整合各类资源，激发农村发展

活力，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战斗
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根据国家法律有关
规定及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于2020
年4月至5月开展了新一轮村（社区）调整合并工
作。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涉及188个村（社
区），共减少93个村（社区）；目前，除6个贫困村
因脱贫攻坚任务工作需要、暂没有履行实质合并
程序外（待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后，再按
规定履行实质合并程序，并适时对外公布），现裁
减87个村（社区）；全县由原来的335个村（社区）
（其中城市社区16个、农村社区189个、村130
个）暂调整至248个村(社区)（其中城市社区16
个、农村社区223个、村9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店埠镇
1.将陂塘社区、杨王社区合并，组建为陂塘社

区，成立陂塘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陂塘社
区小邓村民小组；

2.将合浦社区、赵岗社区合并，组建为赵岗社
区，成立赵岗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赵岗社
区三份村民小组；

3.将群力社区、大安社区合并，组建为群力社
区，成立群力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群力社
区中二村民小组；

4.将一心社区、桑园社区合并，组建为一心社
区，成立一心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一心社
区小梁村民小组；

5.将建设社区、昂集社区合并，组建为泉山社
区，成立泉山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泉山社
区郭岗村民小组；

6.将龙西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龙西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龙西社区胡堡村民小组；

7.将塘林回族满族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塘
林回族满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镇北社
区新庄村民小组；

8.将马厂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马厂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马厂社区德英村民小组；

9.将安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安乐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安乐社区孙二村民小组；

10.将半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半店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半店社区半店村民小组；

11.将西山驿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西山驿
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西山驿社区西十村
民小组；

12.将花滩民族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花滩
民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花滩民族社区
阿李村民小组；

13.将杨坝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杨坝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杨坝社区邹西村民小组；

14.保留定光、东纺、对河、古河、光大、和平、
花园、排头、青春、双桥、唐杨、新城、镇北、镇南、
镇西、中心16个城市社区。

经本次社区调整合并后，店埠镇辖陂塘、赵
岗、群力、一心、泉山、龙西、塘林、马厂、安乐、半
店、西山驿、花滩、杨坝、定光、东纺、对河、古河、
光大、和平、花园、排头、青春、双桥、唐杨、新城、
镇北、镇南、镇西、中心29个社区。

二、撮镇镇
1.将撮东社区、撮西社区合并，组建为撮城社

区，成立撮城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撮城社
区席小墩村民小组；

2.将瑶岗社区、河滨社区合并，组建为瑶岗社
区，成立瑶岗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瑶岗社
区瑶和家园；

3.将先锋社区、李六村合并，组建为先锋社
区，成立先锋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先锋社
区和谐家园；

4.将马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马桥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马桥社区富马庄园；

5.将大郭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大郭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大郭社区东二村民小组；

6.将龙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龙塘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龙塘社区小李村民小组；

7.将振兴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振兴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振兴社区六房村民小组；

8.将长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长乐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长乐社区中街村民小组；

9.将旭光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旭光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旭光社区小贺村民小组；

10.将赵光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赵光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赵光社区上张一村民小
组；

11.将华光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华光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华光社区东姚村民小组；
12.将新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新安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安社区蔡大郢村民小
组；

13.将唐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唐安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唐安社区项郢村民小组；

14.将大费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大费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大费社区费南村民小组；

15.将建华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建华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建华社区建华新村。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撮镇镇辖撮
城、瑶岗、先锋、马桥、大郭、龙塘、振兴、长乐、旭
光、赵光、华光、新安、唐安、大费、建华15个社区。

三、梁园镇
1.将鲁岗村、镇东社区合并，组建为镇东社

区，成立镇东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镇东社
区二十三队村民小组；

2.将管湾社区、双枣村合并，组建为管湾社
区，成立管湾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管湾社
区中湾村民小组；

3.将刘巷村、永丰村合并，组建为乌龙社区，
成立乌龙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乌龙社区
小郑村民小组；

4.将路口社区、新向阳村合并，组建为路口社
区，成立路口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路口社
区路口村民小组；

5.将俞庙村、南管村合并，组建为蓝玉社区，
成立蓝玉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蓝玉社区
东风村民小组；

6.将蒋岗村、邓岗村合并，组建为镇南社区，
成立镇南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镇南社区
小邓岗村民小组；

7.将联盟村、黄祠村合并，组建为联盟社区，
成立联盟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联盟社区
小陶村民小组；

8.将梁园社区、柯岗社区合并，组建为梁园社
区，成立梁园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梁园社
区童庄村民小组；

9.将梅桥社区、付店村合并，组建为梅桥社
区，成立梅桥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梅桥社
区河东村民小组；

10.将新河社区、漕河村合并，组建为新河社
区，成立新河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河社
区陈岗村民小组；

11.将新合村更名为新合社区，成立新合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合社区庙周村民小组；

12.将张圩村更名为张圩社区，成立张圩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张圩社区张东村民小组；

13.将西童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西童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西童社区桑户村民小组；

14.将护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护城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护城社区街东村民小组；

15.将老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老庄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老庄社区老庄村民小组；

16.将东武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东武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东武社区付户村民小组；

17.将民主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民主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民主社区蔡小郢村民小
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梁园镇辖镇
东、管湾、乌龙、路口、蓝玉、镇南、联盟、梁园、梅
桥、新河、新合、张圩、西童、护城、老庄、东武、民
主17个社区。

四、八斗镇
1.将卫星村、九店社区合并，组建为九店社

区，成立九店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九店社
区小李村民小组；

2.将大邵村、胡祠社区合并，组建为光明社
区，成立光明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光明社
区河东王村民小组；

3.将八斗社区、小普社区合并，组建为八斗社
区，成立八斗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八斗社
区二组、合相路东侧；

4.将大谢村、万宋村合并，组建为红星社区，
成立红星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红星社区
小黄村民小组；

5.将薛户村、上张村合并，组建为红旗社区，
成立红旗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红旗社区
上伊村民小组；

6.将花张社区、宁岗村合并，组建为花张社
区，成立花张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花张社
区小盛村民小组；

7.将薛计村、赵东岗村合并，组建为新生社

区，成立新生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生社
区赵东岗小组；

8.将富旺社区、小汤村合并，组建为富旺社
区，成立富旺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富旺社
区北三村民小组；

9.将盛岗村更名为盛岗社区，成立盛岗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盛岗社区小李村民小组；

10.将胜丰村更名为胜丰社区，成立胜丰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胜丰社区先合村民小组；

11.将大张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大张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大张社区张东村民小组；

12.将五星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五星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五星社区巷东村民小组；

13.将塅谈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塅谈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塅谈社区塅谈七组；

14.将王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王城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王城社区一九村民小组；

15.将军王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军王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军王社区王四村民小组。

16.暂保留南鲁（贫困村）、邵桥、陆还（贫困
村）、南钟4个村。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八斗镇辖九
店、光明、八斗、红星、红旗、花张、新生、富旺、盛
岗、胜丰、大张、五星、塅谈、王城、军王15个社区
和南鲁、邵桥、陆还、南钟4个村。

五、白龙镇
1.将白龙社区、王塘社区、后陈村合并，组建

为白龙社区，成立白龙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
地：白龙社区南张村民小组；

2.将镇南社区、卢店村合并，组建为镇南社
区，成立镇南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镇南社
区大陈村民小组；

3.将费集社区、清水社区合并，组建为费集社
区，成立费集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费集社
区中份村民小组；

4.将双庙社区、三家村合并，组建为双庙社
区，成立双庙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双庙社
区圩里村民小组；

5.将青龙厂社区、明教社区合并，组建为青龙
厂社区，成立青龙厂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
青龙厂社区圩塘村民小组；

6.将快乐村、高圩村合并，组建为快乐社区，
成立快乐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快乐社区
齐心村民小组；

7.将团结村、宁庙社区合并，组建为镇东社
区，成立镇东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镇东社
区后户村民小组；

8.将板桥社区、徐庄圩村合并，组建为板桥社
区，成立板桥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板桥社
区板桥村民小组；

9.将广场村更名为广场社区，成立广场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广场社区中新村民小组；

10.将洪桥村更名为洪桥社区，成立洪桥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洪桥社区潭小村民小组；

11.将三河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三河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三河社区小费村民小组；

12.将孙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孙岗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孙岗社区大郢村民小组；

13.将同心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同心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同心社区瓦东村民小组；

14.将向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向东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向东社区大户村民小组；

15.将肖凤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肖凤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肖凤社区小庄村民小组；

16.将长王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长王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长王社区艾庄村民小组；

17.将镇北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镇北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镇北社区吴小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白龙镇辖白
龙、镇南、费集、双庙、青龙厂、快乐、镇东、板桥、
广场、洪桥、三河、孙岗、同心、向东、肖凤、长王、
镇北17个社区。

六、古城镇
1.将杨塘社区、西庄村合并，组建为杨塘社

区，成立杨塘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杨塘社
区杨西村民小组；

2.将陈兴社区、湾陈村合并，组建为陈兴社
区，成立陈兴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陈兴社
区陈三村民小组；

3.将岗李村、鸡鸣村合并，组建为鸡鸣社区，
成立鸡鸣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鸡鸣社区
大巷村民小组

4.将张斗村、东庄村合并，组建为城东社区，

成立城东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城东社区
墩西村民小组；

5.将郑元村、刘兴社区合并，组建为龙山社
区，成立龙山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龙山社
区刘二村民小组；

6.将友谊村、左路社区合并，组建为古龙社
区，成立古龙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古龙社
区凡东村民小组；

7.将刘庄村、牛胡社区合并，组建为蒋集社
区，成立蒋集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蒋集社
区江南村民小组；

8.将岱山社区、郭阳社区合并，组建为岱山社
区，成立岱山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岱山社
区郑西村民小组；

9.将大袁村更名为大袁社区，成立大袁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大袁社区小岗村民小组；

10.将范店村更名为范店社区，成立范店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范店社区小吴村民小组；

11.将黎明村更名为黎明社区，成立黎明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黎明社区天湾村民小组；

12.将新立村更名为新立社区，成立新立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立社区小胡村民小组；

13.将古城社区更名为滁阳社区，成立滁阳社
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滁阳社区下午村民小
组；

14.将广兴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广兴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广兴社区广六村民小组；

15.将黄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黄山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黄山社区坝院村民小组；

16.将江淮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江淮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江淮社区武中村民小组；

17.将松王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松王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松王社区小裴村民小组；

18.将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塘庄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塘庄社区程湾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古城镇辖杨
塘、陈兴、鸡鸣、城东、龙山、古龙、蒋集、岱山、大
袁、范店、黎明、新立、滁阳、广兴、黄山、江淮、松
王、塘庄18个社区。

七、石塘镇
1.将联建村、大庄村合并，组建为浮槎社区，

成立浮槎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浮槎社区
十组村民小组；

2.将东明村、城北村合并，组建为大城墩社
区，成立大城墩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大城
墩社区大树陈村民小组；

3.将四合村更名为四合社区，成立四合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四合社区草塘村民小
组；

4.将新桥村更名为新桥社区，成立新桥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桥社区桥庵村民小
组；

5.将施集村更名为施集社区，成立施集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施集社区施集村民小
组；

6.将石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石塘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石塘社区小郢村民小
组；

7.将阚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阚东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阚东社区郢东村民小
组；

8.将富光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富光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富光社区西黄村民小
组；

9.将红光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红光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红光社区军黄村民小组；

10.将塘西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塘西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塘西社区张半甲村民小
组；

11.将龙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龙城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龙城社区新东村民小组；

12.将同合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同合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同合社区马站村民小组；

13.将新展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新展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展社区推网村民小组；

14.将王铁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王铁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王铁社区大姜村民小组；

15.将火龙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火龙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火龙社区周小郢村民小
组；

16.将马集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马集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马集社区马三村民小组；

17.将新联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新联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联社区韦一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石塘镇辖浮槎、
大城墩、四合、新桥、施集、石塘、阚东、富光、红光、
塘西、龙城、同合、新展、王铁、火龙、马集、新联17
个社区。

八、包公镇
1.将文集社区、岘山社区合并，组建为包公社

区，成立包公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包公社
区万一村民小组；

2.将净住社区、杨宋社区合并，组建为净住社
区，成立净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净住社
区李上村民小组；

3.将大张社区、盘石社区合并，组建为棋盘石
社区，成立棋盘石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棋
盘石社区张东村民小组；

4.将大孟社区、竹塘社区合并，组建为竹塘社
区，成立竹塘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竹塘社
区孟一村民小组；

5.将阚集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阚集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阚集社区阚七村民小组；

6.将小包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小包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小包社区解集村民小组；

7.将赤杨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赤杨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赤杨社区刘保村民小组；

8.将柏龄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柏龄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柏龄社区田店村民小组；

9.将大许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大许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大许社区许八村民小组；

10.将高亮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高亮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高亮社区大韦村民小组；

11.将王集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王集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王集社区王东一村民小
组；

12.将胜联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胜联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胜联社区东小徐村民小
组；

13.将新生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新生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生社区油三村民小组；

14.将青春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青春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青春社区岗东村民小组；

15.将板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板桥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板桥社区板东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包公镇辖包公、
净住、棋盘石、竹塘、阚集、小包、赤杨、柏龄、大许、
高亮、王集、胜联、新生、青春、板桥15个社区。

九、桥头集镇
1.将山王集社区、小韩村合并，组建为山王集

社区，成立山王集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山
王集社区朝西韩村民小组；

2.将三站社区、梅山村合并，组建为梅山社
区，成立梅山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梅山社
区小刘村民小组；

3.将龙泉村、桥安村合并，组建为龙泉社区，
成立龙泉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龙泉社区康
集村民小组；

4.将桥头集社区、桐山村合并，组建为桥头集
社区，成立桥头集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桥
头集镇龙泉大街；

5.将桥青社区、国光村合并，组建为国光社
区，成立国光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国光社
区大田埠村民小组 ；

6.将城山村、马龙山村合并，组建为华光社
区，成立华光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华光社
区大树丁村民小组 ；

7.将竹塘村、龙光社区合并，组建为竹塘社
区，成立竹塘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竹塘社
区合王村民小组；

8.将复兴社区、仙垱村合并，组建为复兴社
区，成立复兴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复兴社
区复兴街；

9.将大韩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大韩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 大韩社区韩西村民小组；

10.将淝光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淝光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淝光社区大夏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桥头集镇辖山
王集、梅山、龙泉、桥头集、国光、华光、竹塘、复兴、
大韩、淝光10个社区。

十、长临河镇
1.将长临社区、星光社区合并，组建为长临社

区，成立长临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临湖北
苑小区；

2.将湖滨社区、宝塔村合并，组建为六家畈社
区，成立六家畈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六家

畈大街；
3.将白马村、永胜社区合并，组建为白马社

区，成立白马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白马社
区塘桥村民小组；

4.将茶山村、迎霞村合并，组建为茶山社区，
成立茶山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茶山社区大
徐村民小组；

5.将青阳村、东光村合并，组建为东光社区，
成立东光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东光社区刘
家嘴村民小组；

6.将罗店社区、星二社区合并，组建为罗店社
区，成立罗店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罗店社
区奚东村民小组；

7.将东红村、洪葛村合并，组建为团结社区，
成立团结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临湖南苑小
区29栋；

8.将全胜村、罗洪村合并，组建为罗洪社区，
成立罗洪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罗洪社区王
西村民小组；

9.将施口村、姚埠村合并，组建为施口社区，
成立施口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临湖南苑小
区27栋；

10.将虹光村更名为虹光社区，成立虹光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虹光社区上塘堰村民小
组；

11.将四顶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四顶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四顶社区小欧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长临河镇辖长
临、六家畈、白马、茶山、东光、罗店、团结、罗洪、施
口、虹光、四顶11个社区。

十一、元疃镇
1.将元疃社区、曙光村合并，组建为元疃社

区，成立元疃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元疃社
区大寺村民小组；

2.将杨祠村、明星村合并，组建为杨祠社区，
成立杨祠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杨祠社区洪
塘村民小组；

3.将义和村更名为义和社区，成立义和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义和社区杨小村民小组；

4.将塘西村更名为塘西社区，成立塘西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塘西社区刘岗村民小组；

5.将汪郢村更名为汪郢社区，成立汪郢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汪郢社区汪前村民小组；

6.将马皇村更名为马皇社区，成立马皇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马皇社区黄圩村民小组；

7.将三合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三合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三合社区新村村民小组；

8.将路集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路集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路集社区新街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元疃镇辖元疃、
杨祠、义和、塘西、汪郢、马皇、三合、路集8个社
区。

十二、陈集镇
1.将竹滩社区大竹、小竹、小高、石塘、克塘、

周寿、老张、北小关、塘赵9个村民小组与陈集社
区合并，组建为陈集社区，成立陈集社区村民委员
会，办公驻地：陈集社区陈五村民小组；

2.将竹滩社区李三、北庄、小关、小邵4个村
民小组与稻香民族社区合并，组建为稻香民族社
区，成立稻香民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稻
香民族社区西庄村民小组；

3.将大魏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大魏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大魏社区大魏村民小组；

4.将肖圩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肖圩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肖圩社区肖圩村民小组；

5.将山头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山头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山头社区王老村民小组；

6.将前后张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前后张社
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前后张社区前张村民小
组；

7.暂保留吴集、秦湖（贫困社区）2个社区。
经本次社区调整合并后，陈集镇辖陈集、稻香

民族、大魏、肖圩、山头、前后张、吴集、秦湖8个社
区。

十三、牌坊回族满族乡
1.将曙光村、赵坊民族社区合并，组建为魏武

民族社区，成立魏武民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
地：魏武民族社区汪郢村民小组；

2.将张岗村、草庙社区合并（不包括东岗东、
东岗西、小东岗、小郢、祠东、祠西、祠中、祠兴8个
村民小组），组建为草庙社区，成立草庙社区村民
委员会，办公驻地：草庙社区草一村民小组；

3.将草庙社区东岗东、东岗西、小东岗、小郢、
祠东、祠西、祠中、祠兴8个村民小组与尖庙村合
并，组建为东庙社区，成立东庙社区村民委员会，
办公驻地：东庙社区油坊村民小组；

4.将民新民族村更名为民新民族社区，成立
民新民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民新民族社
区程院村民小组；

5.将兴一民族村更名为兴一民族社区，成立
兴一民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兴一民族社
区大兴庄村民小组；

6.将兴庙村更名为兴庙社区，成立兴庙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兴庙社区周小店村民小
组；

7.将三王民族村更名为三王民族社区，成立
三王民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三王民族社
区李后村民小组；

8.将牌坊民族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牌坊民
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牌坊民族社区和春
村民小组；

9.将高塘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高塘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高塘社区朱黄郢村民小组；

10.将许井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许井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许井社区周岗村民小组；

11.将新丰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新丰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丰社区丰岗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牌坊回族满族
乡辖魏武民族、草庙、东庙、民新民族、兴一民族、
兴庙、三王民族、牌坊民族、高塘、许井、新丰11个
社区。

十四、响导乡
1.将唐井社区、龚集村合并，组建为唐井社

区，成立唐井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唐井社
区唐东村民小组；

2.将响导社区、南王社区合并，组建为响导社
区，成立响导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响导社
区响中村民小组；

3.将蒋祠村更名为蒋祠社区，成立蒋祠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蒋祠社区蒋二村民小组；

4.将竹林村更名为竹林社区，成立竹林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竹林社区西户村民小组；

5.将马王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马王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马王社区马二村民小组；

6.将红石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红石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红石社区小岗村民小组；

7.将许集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许集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许集社区小街村民小组；

8.将黄湖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黄湖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黄湖社区小任村民小组；

9.暂保留赵集社区和宋盛村（贫困村）。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响导乡辖唐井、

响导、蒋祠、竹林、马王、红石、许集、黄湖、赵集9
个社区和宋盛1个村。

十五、杨店乡
1.将杨店社区、许岗村合并，组建为杨店社

区，成立杨店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杨店社
区刘武集村民小组；

2.将岗岭村、麻朱村合并，组建为岭兴社区，
成立岭兴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岭兴社区岗
岭村民小组；

3.将红堂村、路塘村合并，组建为东红社区，
成立东红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东红社区街
南村民小组；

4.将黄栗民族村更名为黄栗民族社区，成立
黄栗民族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黄栗民族社
区朱东村民小组；

5.将姚岗村更名为姚岗社区，成立姚岗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姚岗社区韩岗村民小组；

6.将向阳村更名为向阳社区，成立向阳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向阳社区管中村民小组；

7.将大李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大李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大李社区南潘村民小组；

8.将胜利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胜利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胜利社区小庙村民小组；

9.将跃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跃进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跃进社区小殷村民小组。

10.暂保留大夏（贫困村）、刘兴集2个村。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杨店乡辖杨店、

岭兴、东红、黄栗民族、姚岗、向阳、大李、胜利、跃
进9个社区和大夏、刘兴集2个村。

十六、众兴乡
1.将众兴社区、大高村合并，组建为众兴社

区，成立众兴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众兴社

区东风村民小组；
2.将花灯社区、谢岗村合并，组建为花灯社

区，成立花灯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花灯社
区井店村民小组；

3.将华光社区、范岗村合并，组建为华光社
区，成立华光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华光社
区华前村民小组；

4.将霞光村更名为霞光社区，成立霞光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霞光社区郑东村民小组；

5.将联合村更名为联合社区，成立联合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联合社区郑小河村民小
组；

6.将永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永安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永安社区兴旺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众兴乡辖众兴、
花灯、华光、霞光、联合、永安6个社区。

十七、张集乡
1.将新华村、袁李社区合并，组建为新袁社

区，成立新袁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新袁社
区小陈村民小组；

2.将张集社区、合意村、河湾村合并,组建为
张集社区,成立张集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
张集社区西岗村民小组；

3.将黄疃社区、赵山村合并，组建为黄疃社
区，成立黄疃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黄疃社
区北头村民小组；

4.将刘桥村更名为刘桥社区，成立刘桥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刘桥社区陈大户西北村民
小组；

5.将胡巷村更名为胡巷社区,成立胡巷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胡巷社区戈南村民小组；

6.将薛集村更名为薛集社区，成立薛集社区
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薛集社区薛南村民小组；

7.将薛桥社区居民委会变更为薛桥社区村民
委员会,办公驻地:薛桥社区龙东村民小组。

8.暂保留新联合（贫困村）、民兵2个村。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张集乡辖新袁、

张集、黄疃、刘桥、胡巷、薛集、薛桥7个社区和新
联合、民兵2个村。

十八、马湖乡
1.将金赵村、兴桥村合并，组建为兴赵社区，

成立兴赵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兴赵社区北
拐村民小组；

2.将三官社区、塘东村合并，组建为三官社
区，成立三官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三官社
区三官村民小组；

3.将沙河村、小陶社区合并，组建为乾合社
区，成立乾合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乾合社
区沙河新农村；

4.将马湖社区的岗程组、竹范组并入王沟社
区，成立王沟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王沟社
区王沟新农村；

5. 将创业村更名为创业社区，成立创业社
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创业社区吴林村民
小组；

6.将大王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大王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大王社区大王村民小组；

7.将马湖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马湖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马湖社区马湖村民小组。

经本次村（社区）调整合并后，马湖乡辖兴赵、
三官、乾合、王沟、创业、大王、马湖7个社区。

十九、肥东经济开发区
保留燎原、墩塘、北瑶岗、三十埠、陈大郢5个

农村社区。

二十、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
1.将太平社区、红光社区合并，组建为泰和社

区，成立泰和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泰和家
园31号楼四楼；

2.将义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义和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义和家园商业街；

3.将刘集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刘集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泰和家园31号楼五楼；

4.将仙临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仙临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泰和家园31号楼四楼；

5.将龙集社区居民委员会变更为龙集社区村
民委员会，办公驻地：龙集社区湾秦组。

经本次社区调整合并后，合肥循环经济示范
园辖泰和、义和、刘集、龙集、仙临5个社区。

特此公告。
肥东县民政局

2020年6月11日


